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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港聞| 特稿| By周展鴻

港鐵康城四期趕發水尾班車 議員斥政府其身不正促交代

~~~~~~~~~~~~~~~~~~~~~~~~~~~~~~~~~~~~~~~~~~~~~~~~~~~~~~~~~~
新的收緊「發水樓」指引已於4月1日實施，但政府為大股東的港鐵公司，原來早在數月前已為旗下尚未招標的將軍澳日出康城第四期入建築圖則「趕尾班車」，以爭取較寬鬆的舊「發水」安排，包括可以有更大的露台、窗台、地面停車場和上蓋平台，有關圖則將有6個月內可再修訂的期限。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批評政府其身不正，掌控的港鐵都走法律罅，他會去信要求政府交代。明報記者周展鴻

港鐵發言人回應本報查詢時沒正面回應是否已就日出康城第四期入則，只表示日出康城的餘下期數在積極籌備中，港鐵會根據已批核的發展方案和法定要求進行發展。屋宇署發言人則表示不會透露發展商入圖則的詳情，但當圖則獲批後會公布資料。

平台高36米將建43萬呎商場停車場

將軍澳日出康城現時已發展和正興建中的有三期，全由長實投得發展權。港鐵計劃在明年首季就第四期招標，第四期位處日出康城的中心，包括8幢樓高57層的住宅，以及約43萬方呎的大型商場連停車場，整個平台高度達36米，共12層樓高儼如一個大型蛋糕平台。
本報從兩個可靠消息人士口中，得悉港鐵早在數個月前已就第四期這大型項目向屋宇署提交建築圖則，以符合4月1日前入則，可採用舊有總樓面面積豁免的「發水」安排。消息人士更透露，有關圖則已被屋宇署以技術原因否決一次，根據屋宇署早前提出的新安排，有關圖則可以在6個月內修訂後重提，繼續享有舊「發水」安排。

遭屋署否決享6個月改則寬限

消息人士更不諱言，自從政府提出6個月寬限安排後，不少「趕尾班車」的發展商都會故意在圖則中加一些漏洞讓屋宇署否決，以博取這6個月的時間去完善圖則。他稱，「若圖則獲通過，將來中標的發展商便有多一個選擇」。
有建築師指出，港鐵先入則的原因主要是以技術理由（見另稿），但不受議員或區內居民接受。居於日出康城的西貢區議員方國珊雖然希望港鐵盡快興建第四期，因為當區居民正受商場不足之苦，但她反對港鐵「趕尾班車」：「容許更多『發水』當然不好，居民都很不滿窗台太大，甚至有居民要睡在窗台，而且以建築面積計算呎價，居民都不知道究竟包了什麼『發水』設施。」
李永達則批評連政府作為大股東的港鐵，都帶頭走法律罅，「其身不正，政府還有什麼權去鬧發展商呢？」他指政府很奇怪，由政府全資擁有的西鐵上蓋項目，發展局長林鄭月娥提出要重新入則以符合新的「發水樓」安排，但港鐵卻走去「趕尾班車」。他又批評港鐵被否決圖則後繼續有6個月的修訂寬限期，反映這安排的確是益了發展商。他表明會去信政府要求交代。
不過，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劉秀成稱，這6個月寬限期的修訂，只是改動圖則細節，發展商不能大改原來提交的圖則，故不算是放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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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料樁柱已定 難用新指引

~~~~~~~~~~~~~~~~~~~~~~~~~~~~~~~~~~~~~~~~~~~~~~~~~~~~~~~~
日出康城第四期地盤剛好位於康城站車廠的上蓋，有建築師估計因技術問題，港鐵公司非趕尾班車不可，原因是整個日出康城的地基已做妥，一旦採用新的「發水樓」指引，為符合樓宇間距要求，可能要改動每幢樓的布局，在樁柱位早已定死下，改變位置有很大困難。但民主黨李永達質疑這只是藉口。

按新指引須改8幢住宅佈局

有熟悉港鐵上蓋物業發展的建築師解釋，日出康城地盤的一大問題，是地盤下面是康城港鐵站，在技術上要移動早已打好的地基樁柱有很大困難和限制。根據新例，若地盤超過兩公頃（約兩萬平方米），須以樓宇間距方式提供20％至33.3％的可透性。該建築師解釋這做法將令日出康城第四期的8幢住宅改變佈局。
該建築師還指出另一技術問題，就是日出康城第一期和第二期已經入伙，當時買家已考慮到現時總綱發展藍圖的布局，「如果入伙時本來預期將來有樓罅可望到海景，將來有改動的話，他們可能會反對」。
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劉秀成稱這兩個理由都合理，但也有方法解決，例如乾脆減少興建住宅幢數，便符合了新規定。李永達則指這上述兩理由只是藉口，因為前提是港鐵想拿這兩成多總樓面面積豁免賺多些錢，但如果要跟足新指引，港鐵大可放棄拿取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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